
個人播獨可用煽動罪起訴
法律界：結社與言論自由須受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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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港大張翔校長
港大新任校長張翔昨日履新，與

傳媒見面，並表示日內將會約晤學生
、教師及校友等人士，就推動大學可
持續發展廣泛聽取及交流意見。

張翔在與記者會見中，儀表斯文
、談吐得體，一派學者風範，而他在
來港之前也的確憑自己的才智和能力
，從一個中國留學生當上了美國一流
大學的教授和院長，在納米工程及生
物技術上享有盛譽。能夠羅致到如此
一流的學者到港出掌港大，應該說是
港大師生和港人社會之福也。

不過，聯想到近年發生在黌宮學
府中的一些事情，不禁令人心生感慨
與憂慮。

在張翔校長之前，徐立之教授不
也是同樣滿懷希望與抱負、挾世界生
物醫學一流學者之譽而回到他出生成
長之地香港、到港大出任校長一職的
嗎？但是，在部分港大學生的偏激言
行面前，邀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蒞臨出席港大百周年校慶活動，被
指為 「擁抱權貴」 、 「擦中央鞋」 ，

連安排總理坐上禮台中央的座椅也被
誣為什麼 「出賣港大」 ──回歸前歷
任 「港督」 到校不也是坐在這張座椅
上的嗎？以至到最後數百人的什麼 「
聲討大會」 ，徐立之在合約期滿之前
就宣布請辭掛冠而去。

港大少了一位好校長，港人社會
也少了一位培育人才、推動科研的領
軍人物，儘管特區政府其後在一些科
研領域的工作仍邀請徐立之教授主持
，但當日港大的一幕仍無法令人釋懷
。香港不是沒有人才、沒有好校長，
但如果部分大學師生不知尊重別人、
更不知愛惜人才，那麼，人才只好到
別的地方去， 「楚材晉用」 ，吃虧的
是港人社會而已。

學者、科學家是要幹實事的，無
聊、偏激的政治爭拗以至完全不尊重
別人意見的歪風，科學家和學者只能
「逃離」 。雖然在 「一國兩制」 下，

本港不乏吸引海內外華裔學者效勞的
魅力，但人才難得，能
不倍加愛護和珍惜？

依法禁絕港獨符合港人福祉
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

宣布，考慮引用《社團條例》維護國
家主權與安全等有關規定，禁止 「港
獨」 團體 「香港民族黨」 的運作。

這是九七回歸以來首次引用相關
條例，足見問題的危害性和嚴重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實施之下，
由陳浩天於前年成立的 「香港民族黨
」 ，公開以 「港獨」 為宗旨，公開鼓
吹和推動香港脫離祖國 「獨立」 ，還
叫囂要 「廢除基本法」 和 「另立香港
憲制」 ，其妄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
主權和安全的圖謀已公開在光天化日
之下。如果此種行為可以繼續長期存
在而不受到法律制裁，那麼， 「一國
兩制」 和基本法豈非一紙空文、形同
虛設？多年以來， 「藏獨」 、 「疆獨
」 活動在全國範圍內均被嚴厲制裁，
「台獨」 分子的叫囂也經常被迎頭痛

擊，何以區區一個陳浩天和什麼 「香
港民族黨」 竟可以在中國特區之內 「
打正旗號」 、招搖過市而不被禁制和

取締，那特區政府和七百萬港人實在
是無以面對國家和全體中國人民的。

在李家超局長昨天作出有關宣布
後，反對派煞有介事地拿出基本法有
關市民集會結社權利和言論自由等條
文來作出抗辯，這完全是不能成立和
不堪一駁的。基本法依法保障全港市
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回歸以來
已有大量事實證明了的，但 「香港民
族黨」 鼓吹 「港獨」 和分裂國家，卻
絕不是什麼基本權利和自由，如果這
種分裂圖謀可以得逞，帶給國家和人
民的只會是痛苦和災難。

而更重要的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去年七月一日特區成立二十周年蒞
港視察出席慶典活動時，在公開講話
中已明確指出，中央實施 「一國兩制
」 的決心不會動搖和改變，但必須確
保 「一國兩制」 在港的實踐不變形、
不走樣，這裏面，鼓吹分裂國家就是
一條絕不可碰觸的 「紅線」 ，鼓吹 「
港獨」 是堅決不被允許的。在中央已
三令五申、特區政府亦已多次表明立

場之後，陳浩天和 「香港民族黨」 仍
繼續四出活動，並且遠赴台灣與 「台
獨」 分子兜搭 「結盟」 ，今日的被制
裁，也只能說一句 「罪無可逭」 和罪
有應得了。

「港獨」 不是什麼 「雞毛蒜皮」
或所謂 「小惡」 ，陳浩天之流固不成
器，但鼓吹獨立和分裂國家卻絕不是
一樁小事，在憲制和法理上是違憲違
法，在實際層面上也會產生極其嚴重
和惡劣的後果。

因此，特區政府依法禁止 「香港
民族黨」 運作，既是履行了特區應有
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同時對 「一國兩制」 和特
區社會的安全與公共秩序，也是一項
必不可少的有力舉措。否則， 「港獨
」 一方面破壞 「一國兩制」 、破壞特
區與中央及全國人民的關係，同時在
港人社會也必將會繼續造成分化和挑
動對立，甚至出現暴力衝擊。只有從
根本上依法禁絕 「港獨」 活動，才符
合國家和特區市民的福祉。

社 評 井水集

特區政府擬以涉違反《社團條例》取締鼓吹 「港獨」 的 「
香港民族黨」 ，反對派馬上質疑政府打擊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
。然而多位本港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結
社自由和言論自由等人權須受合理的限制，包括維護國家安全
和公共秩序。亦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若 「民族黨」 被取締後，
陳浩天繼續以個人名義鼓吹 「港獨」 ，當局可考慮以涉嫌干犯
《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或意圖叛逆罪進行起訴。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1、違反國家憲法
國家憲法第52條規定： 「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
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 第54條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
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
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
的行為。」
2、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第1條規定： 「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
3、超出言論自由或人權保護的

底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19條第3款明確指出 「本條
第2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
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
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
為下列條件所必須：（甲）尊重他
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
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
德。」
4、觸犯叛逆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條
，任何人向中央政府發動戰爭或與
他人串謀向中央政府發動戰爭，意
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央政府
；或旨在以武力或強制手段強迫中
央政府改變其措施、意見，或向中
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施加
武力或強制力，或向其作出恐嚇或
威嚇；或鼓動外國人以武力入侵中
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區；或以任
何方式協助與中央政府交戰的公敵
，即屬干犯叛逆罪。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5、觸犯意圖叛逆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

的規定，任何人以任何公開的作為
、發布任何印刷品或文件，意圖或
表明意圖（a）推翻中華人民共和
國或中央政府；（b）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或香港特區內向中央政府發
動戰爭，旨在以武力或強制手段強
迫中央政府改變其措施或意見，或
旨在向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的立法
會施加武力或強制力，或向其作出
恐嚇或威嚇；（c）或鼓動外國人
以武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
特區，即屬干犯意圖叛逆罪。一經
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6、觸犯煽動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

及第10條的規定，任何人作出、企
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表煽
動文字；或刊印、發布、出售、要
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
物等，引起憎恨中央政府或香港特

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激起
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
途徑改變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
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慫慂他人
不守法或合法命令，即屬犯罪。第
一次定罪可處罰款港幣5000及監禁
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三年。任
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
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港
幣2000及監禁一年，其後定罪可處
監禁兩年。

7、成為非法社團
根據《社團條例》第2條規定

，國家安全指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社團條
例》第8條明文禁止危害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全秩序的社團運作。《社
團條例》第19條訂明任何人當或自
稱當非法社團幹事，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三年。

8、違反《公司條例》
根據《公司條例》第31條規定

，如果交付登記的文件載有違法事
宜，可以被拒絕登記。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
，基本法第一條已表明香港特區是中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不可以搞 「港獨
」，本港法律只要有相關條文就可用
作規管， 「在我們現有法律中，《社
團條例》8（1）（a）有這樣的限制，
令社團不能繼續運作。」譚惠珠指，
今次政府考慮引用的是對多於一個人
的 「社團」的規管，如果只有一人宣
揚 「港獨」，要看具體情況，或以其
他法例處理。

促23條立法盡快諮詢
兩年前已提出 「民族黨」是 「非

法組織」，並要求政府予以取締的基
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資深大律師胡漢
清表示，政府應該一早就行動，包括
調查 「民族黨」背後是否涉及外來政
府或政黨的支持。問及若 「民族黨」
被取締後，陳浩天繼續以個人名義宣
揚 「港獨」該如何處理，胡漢清重申
，《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的煽
動罪可以處理鼓吹 「港獨」的問題，
又認為政府應盡快就基本法23條立法
進行諮詢。

對於有反對派質疑政府的決定違
反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行政會議成
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出，根據《
社團條例》，公共安全、市民自由和
權利的定義必須以《國際人權公約》準
則解讀。他以意大利取締 「法西斯黨
」並監禁涉事人為例，指有關人士告
到歐洲人權法庭，意大利政府最終勝
訴，原因是該黨主張推翻意大利
政治體制，會危及在該體制下
人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湯家驊續指，若這案例原則適用
於特區， 「則《國際人權公約》不會
不容許法例合理地禁止任何倡議推翻
『一國兩制』之政黨」，他又說， 「

從另一角度看，《社團條例》亦符合
基本法之要求，因此今天保安局局長
所作之措施，實不足為奇。」

民族黨宗旨違基本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

大律師馬恩國表示，特區政府在處理
「港獨」方面是 「有法必依、執法必

嚴」，若陳浩天在 「民族黨」被取締
後繼續鼓吹 「港獨」，政府可以用《
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的煽動罪
來起訴他，儘管有關法例年代久遠，
但正如社團條例第8條一樣， 「法律
沒有被使用不代表法律無效」。

亞太聯盟總商會總法律顧問、執
業大律師丁煌認為，基本法保障香港
居民享有言論和結社自由，但在序言
及第一條已開宗明義指出香港特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
香港民族黨」提出的宗旨違反基本法
，亦是《社團條例》所要制止的非法社
團，在香港根本就無沒生存的空間，
政府予以取締只是依法辦事。

宣揚 「香港獨立」的 「民族黨」，昨日被
政府以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該黨暫時
停止運作。消息傳出，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反
應迥異。

「港獨」違憲、違法，取締港獨組織，乃
天經地義之舉。對特區政府合憲、合法的行動
，反對派卻對當局的行動指手畫腳。由始至終
，反對派對「港獨」這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要
麼猶抱琵琶半遮面，要麼顧左右而言他，亮出
所謂政治打壓、保障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做擋
箭牌。

且看反對派的反應：
反對派立法會召集人莫乃光認為，當局沒

有必要採取相關行動。他認為，在社會有不同

意見下，政府應該做的是 「坐低慢慢討論，慢
慢傾」。公民黨楊岳橋聲稱，該黨雖不認同 「
民族黨」的主張，但基本法列明香港人有言論
、集會、結社自由。他認為，消滅 「港獨」最
好的方法，是以自身的良好管治，說服香港人
其他的主張並不需要。民主黨胡志偉強調，該
黨不認同 「民族黨」的 「港獨」主張，但仍會
捍衛基本法列明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大狀成堆的反對派，法庭上不是經常運用
「是或否」問題，盤問證人嗎？

這裏一問反對派，你們是否反對 「港獨」
？二問反對派， 「港獨」違憲、違法是否應該
依法予以取締？

上述兩個問題若答案都是 「是」，那麼莫

乃光、楊岳橋、胡志偉上述的說法都是 「屁話
」。他們口口聲聲 「不認同」 「港獨」，卻縱
容 「港獨」分子違法，這是什麼邏輯？

這裏再問：公民黨有旗幟鮮明反對 「港獨
」嗎？民主黨有旗幟鮮明反對 「港獨」嗎？

反對派聲稱不主張 「港獨」，卻用大量篇
幅，為 「港獨」分子的言行解困。反對派偽善
回應背後，說明他們與 「港獨」分子乃一丘之
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對派不是老將法治精神掛在嘴角嗎？ 「
港獨」組織及言行，無關基本法列明的結社及
言論自由，全因 「港獨」組織與言行，觸動了
法律的紅線，若不予以取締，便是有法不依，
違反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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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樹文

從對港獨的態度 看反對派偽善面孔

2016擺站派獨傳單

2017四處謀播獨

▶二○一七年，
陳浩天在 「民族
黨 」 位於旺
角的街站
指揮


